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

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

作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说明和独立意见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严格遵守证监会、深交所的规

定，严格遵守内控制度，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说明和独立意见 

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1,330.93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支行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临安华

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各类银行业

务而形成的各类或有负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22 日至 2017 年 7 月 22 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最高额担保合同形成

的实际担保余额为担保期限内开出的但尚未到期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697.22 万

元，将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前全部到期兑付。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规则》，规定了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决策程

序和有关风险控制措施。在对外担保的决策和后续跟踪过程中，公司充分关注对

外担保存在的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避免了违规担保行为，保障了公司

的资产安全。截至目前，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

保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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